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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2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24: 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优先举措 

公布事故调查最后报告1 

（由空难受害者家属国际联合会提交（ACVFFI）） 

执行摘要 

自 2015 年以来，空难受害者家属国际联合会（ACVFFI）了解到令人关切的成员国数据，即缔约

国在航空事故发生后公布最后报告的遵规水平并不令人满意。本工作文件强调了 ACVFFI 和航空业主

要利害攸关方对最后报告的拖延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最后报告的缺失感到日益关切，这违反了国际民航

组织附件 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本文件引用了统计证据来说明不遵规水平，并强调

了及时、完整地公布最后报告为何对运行安全、机构透明度和公众信任而言至关重要。敦促各成员国

履行其义务，分配必要的资源，并确保在附件 13 规定的时限内公布初步报告和最后报告。 

行动：请大会： 

a) 敦促各国按照附件 13 规定的时限和程序，公布航空事故的全面初步报告和最后报告，以确

保运行安全； 

b) 敦促理事会查明并采取适当措施，支持各国履行其义务，进行彻底调查并公布调查结果，以

改善安全； 

c) 向成员国重申并强调，初步报告不得取代或无限期拖延航空事故最后报告的发布；和 

d) 要求理事会通过普遍安全监督审计计划（USOAP）的审计，加强对各国遵规水平的监督，

以促进取得支持运行安全的成果。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每次飞行都安全和安保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1 英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由 ACVFFI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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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 Doc 7300 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附件 13 —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 

联合立场文件：最后报告的公布，国际机场理事会（ACI）欧洲分会、非洲经济委员

会（ECA）、飞行安全基金会（FSF）、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航空航天工业

协会国际协调理事会（ICCAIA）、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和空

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TCA） 

1. 引言 

1.1 2025 年 2 月 10 日，航空公司驾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LPA）和国际机场理事会（ACI）

欧洲分会、非洲经济委员会（ECA）、飞行安全基金会（FSF）、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航空

航天工业协会国际协调理事会（ICCAIA）以及空中交通管制员协会国际联合会（IFATCA）一起发布

了一份联合立场文件，其中强调了与航空事故后公布最后报告有关的指标。这些报告对于确保改进运

行安全和防止今后发生由类似因素造成的事故而言至关重要。 

1.2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Doc 7300 号文件，《芝加哥公约》）第二十六条规定，当航空事故

涉及人员死亡、重伤、航空器重大技术故障或与导航设施有关的问题时，各国有义务对事故情况进行

调查。 

1.3 《芝加哥公约》附件 13 —《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要求负责调查事故的国家：(1) 在

事故发生后 30 天内，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提交初步报告。(2) 还要求尽快公布最后报告，如

有可能，应在 12 个月内公布。(3) 如果无法在这 12 个月内公布报告，则应在事故发生后的每个周年纪

念日公布一份临时声明，详细说明调查的进展情况和提出的任何安全问题。 

2. 讨论 

2.1 国际航协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18 年至 2023 年期间，在国际航协年度安全报告所记录的

268 起事故中，仅有 140 起事故调查得以完成，占事故总数的 52%，还有近一半（48%）的事故没有最

后报告。同样，飞行安全基金会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的数据显示，对于涉及 5 700 千克以上航空器的

事故或严重征候事件，共有 448起案件需要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件 13提交报告，但只有 160起（36%）

完成了报告。 

2.2 公布最后报告有助于及时了解导致事故的事件，协助航空当局和行业利害攸关方迅速查明和

解决安全问题，并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延迟公布此类报告会妨碍国家、运营

人和其他相关方防止更多的人员伤亡，妨碍实现《芝加哥公约》第二十六条的预期结果。 

  

https://www.iata.org/contentassets/41d270c76ad5401eab054b44130288aa/25pos09_joint-paper-on-final-repor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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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3.1 为了充分保障透明度并持续改进航空安全，各国必须确保完整、及时地公布调查报告并确保

其可获得性。强化这一标准及其遵守水平对于国际安全体系的公信力、机构学习以及对受害者及其家

属的尊重而言至关重要。 

3.2 必须忆及各国对国际民航组织和《芝加哥公约》的承诺，以遵守国际标准，特别是当这些标

准有助于改善运行安全，最终有助于保护民用航空系统用户的生命和人身安全时。 

3.3 对透明度和持续改进航空安全的承诺要求各国遵守全面及时发布调查报告并确保其可获得性

的规定。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的监督来加强这一义务十分重要，以保持对全球航空安全框架的信

心并维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权益。 

3.4 亦有必要向成员国明确指出初步报告是不够的，因其不够全面，不能查明或分析可能导致有

关事故的系统故障问题。发布初步报告并不能免除成员国按照附件 13 发布最后报告的要求。 

3.5 认为国际民航组织有必要监测各国的执行情况，查明未公布最后报告的原因，并采取适当举

措弥补这些差距。 

— 完 — 

 

 


